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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一科技”或“公司”）近日对公司、

全资子公司的诉讼情况进行梳理，现将诉讼的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诉讼一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终结执行。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执行人。 

 涉案的金额：17500 万元。 

（一）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公司与江宁土储于 2020 年 1 月 22 日签订《临时性土地收储协议书》，协议

期限届满后，双方未能达成永久性收储协议。江宁土储于 2022 年 1 月 11 日向江

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经审理，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依法作出判决。根据判决，公司应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15 日内返还江宁土储 17500 万元、利息 1091.39 万元及违约金。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22-013、2022-054、2022-086、2022-096）。 

（二）诉讼的进展情况： 

因公司未按期足额履行判决义务，申请执行人南京市江宁区土地储备中心向

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于2022 年9 月13 日立案执行。 

法院依法轮候冻结其名下银行账户；于2022 年10 月12 日依法轮候查封位

于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大道128 号、2 幢、3 幢、4 幢共四处不动产；于2022年10

月27日依法查封公司名下苏A2A666等28辆机动车，查封期限2年，自2022年10月

27日至2024年10月26日止。 

法院于2022年11月11日依法冻结被执行人光一科技在江苏苏源光一科技有

限公司所持有3000万的股权及相关收益、冻结被执行人光一科技在江苏光一德能



电气工程有限公司所持有2100 万的股权及相关收益。于2022年12月6日依法冻结

被执行人光一科技在湖北索瑞电气有限公司所持有10100万的股权及相关收益； 

2022年11月7日，依法扣押公司所有的电脑一台，并依法启动拍卖程序，拍

卖所得案款共计751元，全部开具本案执行费。 

因公司缺乏清偿能力，经另案债权人申请，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对公司

启动预重整，故本案可以终结执行。若公司未被宣告破产重整，则申请执行人可

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14日裁定终结

（2022）苏0191民初527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 

二、诉讼二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涉案的金额：13100 万元。 

（一）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江苏苏源光一科技有限公司因与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权利质押

合同》签订履行一事，向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起诉，请求（1）判令徽商银行

返还苏源光一 13100 万元及其利息（自 2021 年 2 月 10 日起至实际付清时止）。

（2）本次案件的诉讼费、律师费由徽商银行承担。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相关公告

（公告编号 2022-023）。 

（二）诉讼的进展情况： 

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本案法律适用较为复杂，具有普

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裁判结果可能对社会公共利益产生重大影响，故报请南京

市中级人民法院提级管辖。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本案涉及境内上市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订立担保合同的效力认定问题，具有普遍法律适用指导意义，故于

2022年11月7日裁定由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目前尚在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理中。 

三、诉讼三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终结执行。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执行人。 

 涉案的金额共计：3,261.72万元。 

（一）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龙源股东一：汤潮等 8名股东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南京市中级人民

法院经审理，作出（2019）苏 01民初 3435 号民事判决书后，公司提起上诉，江

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3月 22日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根据判决，公

司应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汤潮等 8 名股东违约金 2,546.29 万元。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20-022、2020-077、2021-014）。截至 2022

年 4 月 29 日，公司支付共计 2,013.1 万元，此后未再有偿付。 

龙源股东二：苏阳等 5名股东向江苏省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法院于 2021 年 6月 23日予以立案。经法院调解，当事人自愿达成协议。法

院于 2021 年 8 月 6 日下达《民事调解书》（2021）苏 0191 民初 4398 号。根据调

解书，光一科技应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300万元。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相关公告（公

告编号 2022-010）。 

龙源股东三：华元金控资本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元金控”）

向江苏省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于 2022 年 9 月

26 日作出（2021）苏 0191 民初 8073 号民事判决书。根据判决，公司应于判决

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向华元金控支付违约金 397.58 万元。具体内容详见

公司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22-010）。 

（二）诉讼的进展情况： 

（2019）苏 01 民初 3435 号民事判决书执行过程中，依法轮候冻结公司名下

银行账户，并于 2023 年 3 月 8 日依法轮候查封公司名下位于南京市江宁区将

军大道 128 号、2 幢、3 幢、4 幢共四处不动产。执行法院于 2022 年 11 月 8

日依法扣押公司所有的电脑一台，并依法启动拍卖程序，拍卖所得案款共计 541

元，全部开具执行费。 

《民事调解书》（2021）苏 0191 民初 4398 号在执行过程中，公司全部清偿

完毕。法院于 2022 年 6 月 13 日作出结案通知书，已全部执行完毕。 

（2021）苏 0191 民初 8073 号民事判决书于 2022 年 12 月 6日在江宁经济技

术开发区人民法院立案执行，执行法院依法轮候冻结公司名下银行账户，并于



2023 年 2 月 24 日依法轮候查封公司名下位于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大道 128 号、2 

幢、3幢、4 幢共四处不动产。 

公司被决定启动预重整程序后，执行法院认为：因公司缺乏清偿能力，经另

案债权人申请，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故本案可以终结执

行。若公司未被宣告破产重整，则申请执行人可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江宁经济

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分别于 2023 年 2月 28 日裁定终结（2021）苏 0191 民初 8073

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2023 年 3 月 13 日裁定终结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

（2019）苏 01 民初 3435 号民事判决书的执行。 

四、诉讼四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已作出裁定。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上诉人（一审被告）。 

 涉案的金额：2431.2 万元。 

（一）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2020 年 4 月 9 日，公司与英大汇通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大保

理”）签订《国内保理业务合同》，约定保理融资款本金 2758.7 万元等事宜。龙

昌明与英大保理签订《保证合同》，为保理合同项下的债务提供连带保证。后英

大保理将上述合同项下的权利转让给国网英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

大投资”）。因公司未及时履行合同义务，英大投资向法院提起诉讼，并申请保全

公司的资产。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6、2022-049、

2022-051）。 

（二）诉讼的进展情况： 

天津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经审理，于2022年12月14日作出（2022）津0319

民初10600号一审判决：1、被告光一科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英

大投资保理融资款2431.2万元。2、被告光一科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

原告支付截至2022年5月6日的罚息606.07万元及自2022年5月7日起至被告实际

清偿之日止的罚息（以2431.2万元为基数，按照日万分之五标准计算）。3、被告

龙昌明对被告光一科技的上述第一、二项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4、被告光一

科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支付律师费9.8万元。5、驳回原告国网英



大投资其他诉讼请求。当事人如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限履行金钱给付义务的，应当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的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223,020元，由原告负担26,474元；其余案件受理费

196,546元及保全费5,000元，均由被告共同负担。 

公司不服判决结果，上诉于天津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后公司综合案件情况，

于2023年4月11日申请撤回上诉，二审法院于2023年4月12日作出（2023）津03

民终2190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准许公司撤回上诉。 

（三）保全的裁定情况： 

英大投资在该案中，对公司财产申请了保全，天津滨海新区人民法院受理，

案号（2022）津0116执保2613号，冻结了公司银行账户及公司名下位于南京市江

宁开发区将军大道128号的100亩不动产。对此，公司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请求

解除对公司全部银行账户的查封并解除对公司30亩不动产的查封。经执行异议、

复议、发回重审三次审理，最终天津滨海新区人民法院于2023年2月20日作出

（2023）津0116执异177号执行裁定书，裁定驳回异议人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的异议请求。 

五、诉讼五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终结本次执行。 

 上市公司子公司湖北索瑞所处当事人地位：申请执行人/原告。 

 涉案的金额共计：2106.26 万元。 

（一）有关案①的基本情况与进展 

湖北索瑞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瑞电气”）诉公安县思凯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凯房地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诉请法院判

令：1、被告立即支付下欠工程款18757599.4元及占用工程款利息（以18757599.4

元为基数，自2019年5月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年利率

4.25%计算至欠款清偿完止）；2、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用。 

思凯房地产公司提出反诉，请求法院判令：1、原告向被告支付工程逾期完

工违约金1858万元；2、原告承担诉讼费、反诉费、保全费用。 

湖北省公安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1月7日立案，于2020年7月9日作出（2020）



鄂1022民初9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1、思凯房地产于判决书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给付索瑞电气下欠工程款1875.759943万元，并以1875.759943万元为基数从

2019年5月9日起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期同类贷款年利率4.25%计算工程款

占用利息至工程款清偿完毕。2、驳回思凯房地产公司反诉请求。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67173元，

保全费5000元，反诉费66640元，合计138813元,由思凯房地产公司承担。 

一审判决生效后，思凯房地产公司未履行判决内容，索瑞电气向湖北省公安

县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因查封资产属轮候查封等原因暂不能处理，于2020

年12月18日终结本次执行。因思凯房地产公司的财产状况无明显好转情况，目前

已对查封房产进行续封，但仍未执行到财产。   

（二）有关案②的基本情况与进展 

原告：湖北索瑞电气有限公司 

被告：广东华中科技大学工业技术研究院 

第三人：广东省智能机器人研究院 

湖北索瑞电气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索瑞电气”）与广东华中科技大学工业

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广研院”）及第三人广东省智能机器人研究院（以下简

称“广智院”）技术合同纠纷一案，索瑞电气诉请：1、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之

间于2015年7月9日、2015年9月7日、2015年9月17日、2016年2月25日、2016年3

月3日、2016年4月6日签订的6份《产品购销合同》及2015年10月12日、2016年3

月3日、20164月11日、2016年5月18日签订的4份《产品购销合同补充协议》；2、

判令被告向原告退还已支付的货款合计658.21万元；3、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资

金占用利息暂计1309655元(以658.21万元为基数，自2017年10月9日起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4、本案的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该案件由湖北省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1月 30日立案，并于 2022

年 7 月 11 日出具《民事调解书》，调解书内容：1、广研院同意向索瑞电气支付

款项合计 230.5 万元人民币，双方以调解方式结案；2、广研院收到法院出具的

调解文书后，按照双方协议确定的支付时间向索瑞电气支付款项；3、本案案件



受理费 67042 元，减半收取 33521 元，与本案鉴定费均由索瑞电气承担；4、本

协议经双方盖章或双方的特别授权代理人签字后即具有法律效力；5、本协议生

效后，双方关于案涉合同所列的全部义务全部终止，双方就案涉合同再无其他任

何争议；6、本协议一式叁分，双方各执壹份，荆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留存一份。 

上述协议，不违反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调解书生效后，广研院截至目

前尚未履行。 

六、诉讼六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调解书生效。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涉案的金额：1100 万元。 

（一）有关本案的基本情况 

公司与任昌兆先生等 10 名交易对方约定业绩对赌，后因业绩承诺未实现，

公司与任昌兆先生等 10 名业绩承诺方于 2021 年 8 月 28 日签订《业绩补偿

协议》。双方在协议中一致确认目标公司实际盈利数与利润预测数的差异情况，

并约定补偿款 1100 万元，任昌兆先生应在股东大会通过后的一个月内付款 300 

万元,二个月内付款 300 万元,余款在股东会决议三个月内付清。因任昌兆先生未

及时履行合同义务，公司向江宁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22-108）。 

（二）诉讼的进展情况： 

公司与任昌兆先生在法院组织下，于2023年4月17日签订调解协议，并于2023

年4月21日收到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具体内容：1、被告任昌兆尚欠原告

光一科技补偿款1100万元及违约金（截至2023年4月17日为864493.15元，此后违

约金以剩余未付补偿款为基数，自2023年4月18日起按照年利率6%的标准计算至

实际付清之日止），此款分别于2023年6月30日前支付补偿款100万元；于2023年9

月30日前支付补偿款300万元；剩余补偿款700万元、违约金864493.15元、自2023

年4月18日至实际付清之日产生的违约金于2023年12月20日前付清；2、如被告任

昌兆有任意一期未能按时足额履行上述付款义务，则视为债务全部到期，且原约

定的违约金标准不再适用，原告光一科技有权主张被告任昌兆归还1100万元补偿



款的未付款项及违约金（截至2023年4月17日为2629500元，此后违约金以剩余未

付补偿款为基数，自2023年4月18日起按照日利率万分之五的标准计算至实际付

清之日止），原告光一科技有权就上述金额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3、双方就

本案纠纷一次性解决，无其他争议；4、本案案件受理费减半收取48489元，保全

费5000元，共计53489元，由原告光一科技负担26744.5元，由被告任昌兆负担

26744.5元。 

七、诉讼七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一审。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涉案的金额共计：1146.36 万元。 

（一）有关案①的基本情况与进展 

汤晶媚认为公司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未按规定及时披露重大诉讼事

项、未按规定及时披露 2020 年 3月 1日后发生的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2020

年半年度报告重大遗漏等虚假陈述事项。上述原告通过二级市场，在实施日之后

买入案涉股份，并在揭露日之后卖出或持有，因此造成重大损失，应由公司承担

其所有损失。具体内容详见公司相关公告（公告编号 2022-042）。 

2023年4月7日，原告提交《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申请将诉讼请求变更为：

1、判令公司赔偿因虚假陈述给原告造成的投资损失3,653,585.317 元；2、判令

龙昌明、佟岩、戴晓东、任昌兆、刘向明、周友梅、周卫东、朱云飞、钱卫民、

葛兹俊、许晶、王昊对上述给原告造成的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3、判令本次

案件的诉讼费由公司承担。 

2023年4月20日，公司收到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寄来的材料，材料显示，法

院根据汤晶媚的申请，通知许晶、王昊、钱卫民、葛兹俊、佟岩、戴晓东、任昌

兆、刘向明、周友梅、周卫东、朱云飞参加诉讼。 

（二）有关案②的基本情况与进展 

近日公司陆续收到23件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来的公司及相关责任人涉及

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的案件材料，累计金额781万元。具体情况详见附件：诉

讼情况统计表。原告的事实及理由简述如下：  



公司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未按规定及时披露重大诉讼事项、未按规定 

及时披露2020年3月1日后发生的关联方非经营性资金占用、2020年半年度报告重

大遗漏等虚假陈述事项。上述原告通过二级市场，在实施日之后买入案涉股份，

并在揭露日之后卖出或持有，因此造成重大损失。原告认为，公司作为信息披露

义务人，应当承担其所有损失。其中5名原告认为除公司以外的其他被告，应当

与公司共同向原告承担赔偿责任。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诉讼尚在审理中。 

附件：诉讼情况统计表 



序号 案号 案件类型 原告 被告 涉案金额（元） 诉讼请求 

1 
（2023）苏 05

民初 158 号 

证券虚假

陈述 
杨爱平 光一科技 10,000.00 

1、判令被告赔偿因虚假陈述给原告造成的投资差额损失 9900 元、佣金及印花税

损失 100 元，共计（暂定）：10000元。（待核定后另行变更诉请）； 

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2 
（2023）苏 05

民初 160 号 

证券虚假

陈述 
孟世伟 光一科技 10,000.00 

1、判令被告赔偿因虚假陈述给原告造成的投资差额损失 9900 元、佣金及印花税

损失 100 元，共计（暂定）：10000元。（待核定后另行变更诉请）； 

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3 
（2023）苏 05

民初 159 号 

证券虚假

陈述 
程宗金 光一科技 10,000.00 

1、判令被告赔偿因虚假陈述给原告造成的投资差额损失 9900 元、佣金及印花税

损失 100 元，共计（暂定）：10000元。（待核定后另行变更诉请）； 

4、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4 
（2023）苏 05

民初 161 号 

证券虚假

陈述 
陈顺平 光一科技 10,000.00 

1、判令被告赔偿因虚假陈述给原告造成的投资差额损失 9900 元、佣金及印花税

损失 100 元，共计（暂定）：10000元。（待核定后另行变更诉请）； 

5、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5 
（2023）苏 05

民初 162 号 

证券虚假

陈述 
姚威 光一科技 10,000.00 

1、判令被告赔偿因虚假陈述给原告造成的投资差额损失 9900 元、佣金及印花税

损失 100 元，共计（暂定）：10000元。（待核定后另行变更诉请）； 

6、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6 
（2023）苏 05

民初 163 号 

证券虚假

陈述 
李兰芹 光一科技 10,000.00 

1、判令被告赔偿因虚假陈述给原告造成的投资差额损失 9900 元、佣金及印花税

损失 100 元，共计（暂定）：10000元。（待核定后另行变更诉请）； 

7、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7 
（2023）苏 05

民初 164 号 

证券虚假

陈述 
杨春 光一科技 10,000.00 

1、判令被告赔偿因虚假陈述给原告造成的投资差额损失 9900 元、佣金及印花税

损失 100 元，共计（暂定）：10000元。（待核定后另行变更诉请）； 

8、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8 

 

（2023）苏 05

民初 165 号 

证券虚假

陈述 
朱莉 光一科技 10,000.00 

1、判令被告赔偿因虚假陈述给原告造成的投资差额损失 9900 元、佣金及印花税

损失 100 元，共计（暂定）：10000元。（待核定后另行变更诉请）； 

9、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9 
（2023）苏 05

民初 166 号 

证券虚假

陈述 
赵代鑫 光一科技 10,000.00 

1、判令被告赔偿因虚假陈述给原告造成的投资差额损失 9900 元、佣金及印花税

损失 100 元，共计（暂定）：10000元。（待核定后另行变更诉请）； 

10、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10 

 

（2023）苏 05

民初 174 号 

证券虚假

陈述 
姬晨 光一科技 10,000.00 

1、判令被告赔偿因虚假陈述给原告造成的投资差额损失 9900 元、佣金及印花税

损失 100 元，共计（暂定）：10000元。（待核定后另行变更诉请）； 

11、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11 
（2023）苏 05

民初 173 号 

证券虚假

陈述 
麻晓东 光一科技 10,000.00 

1、判令被告赔偿因虚假陈述给原告造成的投资差额损失 9900 元、佣金及印花税

损失 100 元，共计（暂定）：10000元。（待核定后另行变更诉请）； 

1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12 
（2023）苏 05

民初 172 号 

证券虚假

陈述 
张国华 光一科技 10,000.00 

1、判令被告赔偿因虚假陈述给原告造成的投资差额损失 9900 元、佣金及印花税

损失 100 元，共计（暂定）：10000元。（待核定后另行变更诉请）； 

13、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13 
（2023）苏 05

民初 171 号 

证券虚假

陈述 
王淑云 光一科技 15,180.30 

1、判令被告赔偿因虚假陈述给原告造成的投资差额损失 15150 元、交易税费 30.3

元，共计 15180.3元； 

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14 
（2023）苏 05

民初 175 号 

证券虚假

陈述 
贺小舟 光一科技 10,000.00 

1、判令被告赔偿因虚假陈述给原告造成的投资差额损失 9900 元、交易税费 100

元，暂定共计 10000 元。（待核定后另行变更诉请）； 

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15 
（2023）苏 05

民初 176 号 

证券虚假

陈述 
潘海娇 光一科技 69,715.15 

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投资差额损失 69576 元、佣金 69.576 元、印花税 69.576

元、共计 69715.152 元。 

2、判令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16 
（2023）苏 05

民初 155 号 

证券虚假

陈述 
谢云龙 

光一科技、

龙昌明、佟

岩、许晶、

戴晓东、任

昌兆、刘向

明、周友

梅、周卫

东、朱云

飞、钱卫

民、葛兹

6,353,697.21 

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实际损失合计人民币 6353697.21 元，其中投资差额损失

6346557.33元，佣金 793.32元，印花税 6346.56元； 

2、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俊、王昊 

17 
（2023）苏 05

民初 157 号 

证券虚假

陈述 
王志杰 

光一科技、

龙昌明、佟

岩、许晶、

戴晓东、任

昌兆、刘向

明、周友

梅、周卫

东、朱云

飞、钱卫

民、葛兹

俊、王昊 

212,676.77 

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实际损失合计 212676.77 元，其中投资差额损失 212418.68

元、佣金 45.67 元、印花税 212.42元。 

2、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18 
（2023）苏 05

民初 156 号 

证券虚假

陈述 
胡玉凤 

光一科技、

龙昌明、佟

岩、许晶、

戴晓东、任

昌兆、刘向

明、周友

梅、周卫

东、朱云

飞、钱卫

民、葛兹

俊、王昊 

625,635.29 

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实际损失合计人民币 625635.29 元，其中投资差额损失

624823.02元、佣金 187.45元、印花税 624.82 元； 

2、判令由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用。 

19 
（2023）苏 05

民初 291 号 

证券虚假

陈述 
李海 光一科技 13,741.00 

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合计 13741元。（投资差额损失 13741 元） 

2、本案诉讼费用由本案被告承担。 

20 
（2023）苏 05

民初 293 号 

证券虚假

陈述 
刘正宏 光一科技 250,275.00 

1、判令被告赔偿人民币 250275元。 

2、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21 
（2023）苏 05

民初 294 号 

证券虚假

陈述 
何林 光一科技 34,334.58 

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投资差额损失 34290 元、佣金 10.29元、印花税 34.29 元、

共计 34334.58元。 

2、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22 
（2023）苏 05

民初 297 号 

证券虚假

陈述 
周强 

光一科技、

龙昌明、戴

晓东 

74,183.57 

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投资差额损失 74035.5 元、佣金 74.036元、印花税 74.036

元、共计 74183.572 元。 

2、龙昌明、戴晓东对光一科技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23 
（2023）苏 05

民初 299 号 

证券虚假

陈述 
林明琼 

光一科技、

龙昌明、戴

晓东 

23,929.16 

1、判令被告赔偿原告投资差额损失 23881.4 元、佣金 23.881元、印花税 23.881

元、共计 23929.162 元。 

2、龙昌明、戴晓东对光一科技的债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24 
（2023）苏 05

民初 379 号 

证券虚假

陈述 
孙海霞 光一科技 6,691 

1、 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人民币 6691 元。 

2、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合计 7,810,059.04  



十、上述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诉讼二、五、六以外，基于谨慎性考虑，截至2022年末公司

就上述诉讼事项全部足额计提，对期后利润不存在影响。 

十一、其他注意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及仲

裁事项。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

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做好信息披露工作，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光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月 25 日 

 

                                             

 

 

 


